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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
云 阳 县 财 政 局
云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云阳县体育运动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云阳文旅发规范〔2025〕48 号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县属各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县属各

单项体育协会（俱乐部）：

《云阳县体育运动奖励办法》经 2025 年 9 月 23 日云阳县第

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9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化委员会

云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云阳县财政局

2025 年 11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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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体育运动奖励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云阳竞技体育水平，激励体育运动员、

教练员早出成绩、快出成绩，加快云阳高水平运动员队伍建设，

更好地塑造云阳形象，带动全县体育事业全面发展，提高全县人

民的身体素质。根据重庆市体育局、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渝体〔2023〕415 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第二章 企业壮大奖励

第二条 以下人员适用本办法：

（一）云阳输送或代表云阳参赛，在世界、全国性及市级比

赛（注：比赛须由市级及以上体育行政部门举办，不含行业体协

单项体育赛事）中获得优良名次的运动员，及其教练员与输送单

位；

（二）入选国家专业队集训队员；

（三）入选国家专业队正式队员。

第三章 奖励方式

第三条 奖励方式分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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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精神奖励是指在奥运会、全运会比赛中取得优异成

绩的集体和个人，对符合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》有关要

求的，分别给予记大功、记功、嘉奖等不同等次的非货币性奖励

（具体标准见附件）。

第五条 对于在奥运会、全运会比赛中获得赛会相应名次的

云阳输送运动员及其主要教练员，县文化旅游委将按规定向相关

部门优先推荐申报“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”“五一劳动奖章”

“三八红旗手”“青年五四奖章”等评选对象，以进一步表彰运

动员及教练员为云阳县体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。

第六条 物质奖励是指对在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相应成绩

给予的货币性奖励。

（一）获奥运会金、银、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奖 50万元、30

万元、20 万元。

（二）获全运会金、银、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奖 30万元、20

万元、10 万元。

（三）获亚运会、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金、银、铜牌的运

动员分别奖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。

（四）获亚锦赛、亚洲杯赛金、银、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奖 5

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。

（五）获全国青年运动会金、银、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奖 3 万

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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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获全国 U 系列冠军赛和锦标赛、市运会金、银、铜

牌的运动员分别奖 2 万元、1 万元、0.5 万元。

（七）获市锦标赛、冠军赛金、银、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奖

0.3 万元、0.2 万元、0.1 万元。

（八）集体项目（五人以上集体项目）按以上对应奖项奖金

4 倍金额计算，奖励该集体。如不是整队代表云阳参赛，则按实

际云阳输送运动员人数占整队人数比例进行奖励。

（九）入选国家专业队集训队员奖励 0.2 万元；入选国家专

业队正式队员奖励 0.5 万元。

（十）以上奖金以奖励运动员为主，相关基层教练员和输送

单位视其贡献大小适当在运动员所获得相应名次奖金的总额中

分配一定比例（运动员占 40%，在训教练员占 30%，输送单位

占 20%，基层教练员占 10%）；全运会群众体育项目按专业组

比赛标准奖金总额的 30%计发。

运动员在统计年度中多次获奖，则只按所获最高等级标准发

放奖励，本办法中奖励均按税前核发，获奖运动员所获得奖金需

依法纳税。

第四章 科技创新奖励

第七条 每年 12月份获奖人员或单位凭获奖证书或其他证明

材料到县文化旅游委填表审验，然后由县文化旅游委上报县政府审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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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县人民政府根据奖励条款核准奖励等次，对获奖人

员进行奖励。

第九条 建立事后绩效评价制度，由县文化旅游委牵头，联

合县财政局、县人力社保局等部门，定期开展奖励效果事后评价，

形成书面评价报告。评价报告作为调整奖励标准、奖励范围的核

心依据，确保政策持续契合云阳县体育发展需求。

第五章 奖金来源

第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体育运动奖励资金纳入县财政保障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体育项目按照重庆市体育

局、重庆市财政局、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印发〈重

庆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体〔2023〕415

号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 2025年 12月 5日施行。本办法施行后，

原设立的体育运动奖励办法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照本

办法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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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精神奖励标准
奖励种类 个人或集体 奖励内容

记大功

个人

1. 奥运会比赛中获得前 3 名的运动员及其 1 名主要教练员；

2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及其 1 名主要教练员；

3. 为我县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、在全运会上获得冠军作出杰出贡献的有关人员。

集体
1. 奥运会比赛中获得两项及以上前 3 名的运动员所属备战单位；

2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集体球类项目冠军的运动队。

记功

个人

1. 奥运会比赛中获得相应名次的运动员及 1 名主要教练员；

2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 2—3 名的运动员及其 1 名主要教练员；

3. 为我县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相应名次、在全运会上获得奖牌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关人员。

集体

1. 奥运会比赛中获得相应名次的运动员所属备战单位；

2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两项及以上冠军的运动员所属备战单位；

3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集体球类项目 2—3 名的运动队。

嘉奖

个人
1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相应名次的运动员及其 1 名主要教练员；

2. 为我县运动员在全运会上获得相应名次作出较大贡献的有关人员。

集体
1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两项及以上 2—3 名的运动员所属备战单位；

2. 全运会比赛中获得集体球类项目相应名次的运动队。

县体育系统通

报表扬
为我县运动员在奥运会、全运会上获得优异成绩作出贡献的有关个人或集体。


